
 

 

囊法字〔2018〕26 号 

★  

 

各庭、室、局、白扎法庭： 

现将《囊谦县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值班制度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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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发挥执行指挥中心的主导作用，实现中心及时、高效

地完成工作提供人员保障，根据上级法院的相关规定，并结

合我院工作实际，制订本制度。 

第一条 执行指挥中心值班人员由值班领导、执行人员、

技术人员组成。 

第二条 值班人员在指挥中心值班的时间为工作日的上

班时间，如有重大执行活动及处理突发事件则不受该时间限

制。 

第三条 值班交接时间为每天 8:30时，交班人员应将值

班中已处理的事项和待处理事项告知接班人员。 

第四条 值班人员应严格遵守值班工作纪律，保持通讯

畅通，准时交接班。 

第五条 值班人员的职责为： 

（一）接收执行新收案件、执行款发放、变更及追加当

事人、人员及车辆布控等审批信息，汇报指挥中心办公室。 

（二）接收执行异常警示，核查法定期限、缺少材料归

档、受托案件超期、查封到期、扣押到期、冻结到期、限制

出境、布控时效延期等预警信息，向指挥中心办公室汇报。 

（三）对执行突发事件或紧急事务，应立即接收、记录、

第一时间向指挥中心总指挥汇报。 

（四）完成指挥中心总指挥和指挥中心办公室下达的指

令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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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实时监控外出执行的动态和效果，对外出执行中

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给予指导和帮助，并及时汇报指挥中心办

公室。 

（六）接收上级法院交办的工作任务，及时汇报指挥中

心办公室。 

（七）完成总指挥和指挥中心办公室交办的各项工作。 

（八）技术保障人员为执行指挥中心管理平台提供技术

支持，负责远程指挥系统、视频会议系统、电话系统、录像

系统等信息系统的正常使用，保证执行指挥工作顺利开展。 

第六条 本规定与上级法院的相关规定有冲突的，以上

级法院相关规定为准。 

第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